


陕泾河环验〔2019〕06号
关于陕西康大饲料有限公司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合格的函

陕西康大饲料有限公司：

你公司《陕西康大饲料有限公司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配套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及附送的《陕西康大饲料有限公司饲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噪声、固废环保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等材料收悉。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经研究，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工业密集区内，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原料库房、成品库房、综合办公楼、职工宿舍、厨房、食堂、预留综合楼、门房、配电室、锅炉房及其他附属设施用房。生产工艺主要为原料、预处理、配称、混合、制粒、包装、入库、出厂等环节。主要产品为家畜、家饲料。实际生产能力为家禽、家畜浓缩饲料：25000t/a；家禽、家畜、水产配合饲料、颗粒饲料、预混饲料：25000t/a。实际总投资3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占总投资1.82%。

2010年5月，原泾阳县环境保护局以“泾环函〔2010〕41号”文批复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于2010年12月开工，2015年10月进行调试。
2、 项目变动有关情况

经现场踏勘，实地调查、逐一对照环评及批复要求，项目实际建设中，燃煤锅炉改为甲醇锅炉。其他环评建设内容基本一致。

三、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落实情况

（一）项目噪声主要为粉碎机、悬臂式双螺旋混合机、振动喂料机、设备风机等设备产生的噪声，通过安装减振基座，厂房隔音等措施能有效的减少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噪声）

（二）项目固废中生活垃圾设垃圾桶收集后清运，玉米原料中生产线收集装置收集的滤饼等回收再利用，危险废物设置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固废）
四、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效果

（一）工业场地厂界噪声监测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区标准限值要求。
（二）固体废物处置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该项目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在建设中基本落实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意见提出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环境保护局同意该项目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你公司应按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对该项目其它环境保护设施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后应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加强环境管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确保有关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定期对厂界噪声进行检测；加强固体废物规范化处置。

请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做好该项目运营期的日常环境监管。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环境保护局

2019年02月12日


